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恢復公眾持股量

董事會謹此宣佈，天安之主要股東Penta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將披露權益通知送

交天安及聯交所存檔。天安從披露權益通知注意到， Penta於天安股份的權益已減持至

423,837,476股天安股份，佔天安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28.13 %。緊隨減持事項後，合共

376,914,974股天安股份由公眾天安股東持有，佔天安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25.02%。因此，
收購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毋需就天安之公眾持股量採取行動。

緒言

茲提述聯合集團有限公司、聯合地產（香港）有限公司（「聯合地產」）及天安中國投資有限公

司（「天安」）聯合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四日有關（其中包括）部份換股要約之聯合公

佈，聯合地產及天安聯合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有關部份換股要約之綜合文

件（「綜合文件」）、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之聯合公

佈，以及天安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七日有關天安之公眾持股量之公佈。除文義另

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綜合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恢復公眾持股量

天安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天安之主要股東 Penta Investment Advisers Limited
（「Penta」）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將披露權益通知（「披露權益通知」）送交天安及聯交

所存檔。天安從披露權益通知注意到，Penta於天安股份的權益已減持至 423,837,476股天安

股份（「減持事項」），佔天安全部已發行股本約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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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完成部份換股要約後， 376,470,974股天安股份由公眾天安股東持有，佔天安全部已發

行股本約 24.99%。天安已申請並獲聯交所豁免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零一二年

一月十七日期間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8.08 (1) (a)條（「豁免」）以恢復天安之公眾持股量。天安

已進一步申請將豁免延長至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期間。緊隨

減持事項後，合共 376,914,974股天安股份由公眾天安股東持有，佔天安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25.02%。因此，收購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毋需就天安之公眾持股量採取行動。

下表載列 (i)緊隨完成部份換股要約後；及 (ii)緊隨減持事項後天安之股權架構：

天安股東

緊隨完成部份

換股要約後 緊隨減持事項後

天安股份

數目

概約

百分比

天安股份

數目

概約

百分比

收購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 1 705,969,096 46.85 705,969,096 46.85

Penta2 424,281,476 28.16 423,837,476 28.13

馬申先生 3 47,945 0.00 47,945 0.00

公眾天安股東 376,470,974 24.99 376,914,974 25.02

合計 1,506,769,491 100.00 1,506,769,491 100.00

附註：

1. 於本公佈日期，收購人為聯合地產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聯合地產由聯合集團擁有約 71.10%權益，而

聯合集團由Lee and Lee Trust擁有約57.00%權益。

2. 根據 Penta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送交天安及聯交所存檔之披露權益通知，於本公佈日期， Penta

於 (i) 423,837,476股天安股份；及 (ii)相等於24,865,000股相關天安股份之非上市以現金交收之衍生工具持有

好倉權益。然而，該等衍生工具並非由天安發行，而天安董事亦無有關轉換該等衍生工具為天安股份或

其任何條款及條件之資料。因此，在上表之股權架構中概無作出有關轉換該等衍生工具為天安股份之假

設。就部份換股要約而言，Penta為獨立天安股東，但根據上市規則第 8.24條，並未視為天安之公眾持股

量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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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馬申先生為執行天安董事。就部份換股要約而言，馬申先生為獨立天安股東，但並未視為天安之公眾持

股量之一部份。

承董事會命

天安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勞景祐

香港，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胡愛民先生（副主席）、宋增彬先生（副主席）、李成偉先生（董事總經理）、
馬申先生（副總裁）、勞景祐先生及杜燦生先生；非執行董事李成輝先生（主席）、黃清海先生、鄭慕智博士及

李樹賢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鑄輝先生、金惠志先生、魏華生先生及楊麗琛女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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